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产质〔2026〕3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6年

上海市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查计划》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执法总队、机场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6年上海市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查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1月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2026年上海市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查计划

为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产品质量工作要求，科学评价本市产品质量状况，维护本市产品质量安全，及时发现和处置产品质量安全问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上海市产品质量条例》《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监控目录（2026版）》《上海市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查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等，在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现有财政专项经费规模和检验机构技术保障能力实际，组织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评价性抽查作为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的重要补充，全面覆盖本市流通领域（含电子商务领域），抽样范围最大限度贴近消费者真实感知；聚焦质量固有风险等级较高、消费者关注度较高、产品消费频次较高的产品品类，注重评价性抽查工作科学性、有效性；着力提升抽查工作效能，简化抽样程序，以无感抽样获取真实数据，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打扰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抽查对象

评价性抽查对象为本市销售者，抽查范围覆盖本市全部16个行政区划、市级核心商圈、具备产品消费特性的典型业态场景，以及天猫、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电商等商品交易量大的电商平台上的电子商务经营者。

（二）抽查任务

2026年共计划抽查产品6类，计划实施850批次，其中电源适配器100批次、移动电源（充电宝）150批次、耳机100批次、学生用品（笔）250批次、电热水壶100批次、延长线插座150批次。具体任务和实施时间以实际部署为准。

（三）抽查项目

抽查项目以安全性项目为主，详见各产品抽查实施细则（将于抽查实施前在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对外发布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有关单位要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掌握《上海市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查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，加强组织协调，落实责任到人。各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评价性抽查任务部署安排，对标时间节点，倒排工作计划，确保工作任务按期完成。

评价性抽查结果公开发布，聚焦宏观质量特征，避免涉及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，做到科学评估产品质量安全整体状况、识别潜在风险、预测发展趋势、发布预警信息，可直接为常规监督抽查计划制定提供依据。评价性抽查发现产品有区域性、行业性质量问题，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组织专项监督抽查，为精准监管提供方向。

各区市场监管局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严格实施产品质量违法线索后续处置，对质量问题严重的，依法进行查处，形成监管、处罚、整改的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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